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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推展、管理及維護，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執行單位為本府工務處。
3、 適用地區、對象及申請程序：
(一)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嘉義市全區範圍內之新建、增建、改建建築物。
(二) 前款建築物取得建造執照後至開工前，應辦理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計審查(表一及表二)，排水設備完工後，申請建築物使用執照前須辦理用戶排水設備竣工查驗合格(表三至表六)。
(三) 本要點相關案件申請程序詳如附圖，由執行單位訂定並視需要修正。
4、 建築物內排水設備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
5、 第三點適用地區，其建築物污水管線應直接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但污水下水道未到達地區，或因距離同側最近納管點四十公尺以上，或因障礙致無法納管者，應以預設方式設置或以適當工法施作。
6、 申請直接納管，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設計審查階段：
1. 設計審查申請書(表一)一式三份。
2. 設計檢查自主檢查表(表二)一式三份。
3. 設計圖說一式三份(以1/100至1/500比例尺繪製)，包含位置圖(基地請用色筆框選)、圖例、樣圖(自設陰井、連接井、匯流井等，事業用戶宜加設採樣井)、建築物各層平面圖(標示雨、污排水配置)、基地附近污水下水道系統圖。
4. 建築物建造執照、附表及建管單位核准之平面圖(影本)一份。
(二) 變更設計階段：

1. 檢附變更之前款各目資料。
2. 原用戶排水設備核准函及圖說一份。
(三) 竣工查驗階段：

1. 竣工查驗申請書(表三)一式二份。
2. 竣工查驗自主檢查表(表四)一式二份。
3. 竣工查驗資料卡(表五)一式二份。
4. 施(竣)工相片黏貼卡(表六)一式二份。
5.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或自來水管承裝商應檢附營業許可證明文件影本，自來水管承裝商應同時檢附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技工工作證影本各二份。
6. 竣工圖二份(依現場實際竣工狀況以1/100至1/500比例尺繪製)，包含位置圖(基地請用色筆框選)、圖例、樣圖(自設陰井、人孔、匯流井等，事業用戶宜加設採樣井)、建築物各層平面圖(標示雨、污排水配置)。
7、 7. 用戶排水設備之設計或變更設計核准函及圖說一份。
8、 以預設方式者，除第六點外，須增加切換裝置、污水處理設施、用戶預埋管線、預備接入之陰井(人孔)位置配置圖，並於平面圖標示最近污水人孔編號及位置，若無則免標示。
9、 建築物連外接管注意事項：

(一) 設計注意事項：
1. 用戶應於其建築基地內擇與將所接用公共污水下水道最近距離處，設置人孔或陰井，並以連接管接入公共污水下水道。距離同側最近納管點四十公尺以上，或因障礙致無法納管者，應以預設方式設置或以適當工法施作。
2. 連接管之設計應依據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相關規定辦理。預設方式採下列擇一設置：
(1) 單獨設置-各戶單獨設置。
(2) 連通設置-各戶採連通管方式連成一系統後設置。
3. 建築物面臨現有巷道或計劃道路者，依前目之(1)或(2)擇一方式設置；建築物面臨私設通道或基地內通路者，應依前目之(2)方式設置。
4. 以預設方式設置時連接管應延伸穿越至建築線外之公共排水溝臨道路側約四十公分，管頂深度低於公共排水溝底約二十公分，並於預設管對應地面處埋設固定記號。
5. 預設方式設置者，污排水管線須裝設切換裝置再接入污水處理設施，後經由排放管排放至公共排水溝，並由切換裝置處預設污水管至預備接入之陰井(人孔)再到公共排水溝底；以納管方式設置者，應直接接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6. 排放管應施設於公共排水溝之既有水溝頂板下方且管底距離管溝底應以水溝深度三分之一以上為原則。
7. 預備接入之陰井(人孔)應施設於基地建築線內。
8. 陰井、連接井及連接管須繪製圖說。
9. 變更設計：戶數變更、用途變更、納管位置或預設位置及數量變更等應先辦理變更設計。
10. 相關設施形式及尺寸請參考「嘉義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工程標準圖」之規定辦理。
(二) 竣工注意要項：
1. 連接管、陰井、清除孔等設施之坡度、管徑、顏色、尺寸及排放口位置須與設計審查核准圖及竣工圖相符。
2. 施工範圍須開挖道路或人行道時，應向道路管理單位申請並依相關規定修復。
3. 建築物內管及戶外連接管、預埋管線等須通水測試，排水功能應正常。
4. 以預設方式者，排放管及預埋管線，須於地面層竣工圖內擇一固定地標，逐戶標示用戶預設管之相對位置(距離)，並於預埋管線對應地面處埋設固定記號，以利爾後接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5. 竣工資料檢核無誤後，另排定日期依竣工查驗抽測頻率一覽表(附件一)派員進行現場抽測。
